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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打电话来让他“想开点”
老李今年47岁，妻子比他大3岁。经过多年奋斗，家里

不仅购置了繁华地段商铺，还住上了大房子。老李夫妇俩的
生活一直过得顺风顺水，正处于花季的女儿也听话懂事。如
果不是无意中听说了“那些事”，老李真的以为会和妻子这样
幸福地白头到老。

老李在温州的一家鞋厂工作，妻子在龙泉老家居住。夫
妻两地分居，老李隔三差五回来团聚一次。2015 年 3 月左
右，一个好朋友突然给老李打来电话：“你在外面多注意身
体，有些事情不要太在意，想开点。”

虽然朋友没有说破是什么事情，但欲言又止的语气令老
李不禁背脊发凉，再加上近几年听到的风言风语，他感觉妻
子出轨了。老李曾质问过妻子好几次，但她都矢口否认。然
而，妻子越不承认，老李疑心就越重。

没多久，老李赶回了老家龙泉。妻子仍然抵死不认自
己有外遇，直喊冤枉，还信誓旦旦说若有其事，愿意放弃家
庭财产。无奈，老李在网上购买了一部窃听器，安装在了
自己家的小车上。他想着以后万一两人要对簿公堂，也好
留点证据。

妻子和情夫“车震”录音令人崩溃
老李透过窃听器获取的录音材料证实了自己的推断，妻

子确实红杏出墙了。那个情人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四十出
头。老李知道这个人，但双方并不认识。他万万没想到，妻子

竟会和这个人好上了，而且已经在一起有近两年的时间。
2015年9月，老李拿着录音证据，将妻子告上法庭，他要

求离婚，并以妻子存在重大过错为由，请求法院判定他得到
家庭全部财产。

庭审中，老李要求当庭播放这些录音证据，但鉴于庭审
文明，法官没有同意。于是，老李出示了部分文字材料。

老李说，这些资料简直令他精神崩溃。妻子与他人在车
里玩“车震”，甚至在发现情夫与另一名女子有染时，妻子非
但不介意，反而夸赞情夫“你比我厉害”。

这些肉麻不堪的话语，像一把把利剑刺在老李心头。老
李说，最令他感到寒心的是，结发妻子竟然和情夫商量着给
他下药。老李出示的2015年4月26日的录音中，妻子说道：

“就给他点慢性药吃，心狠点。”
妻子在法庭上听到这些证据也火冒三丈，直指老李采取

窃听手段获取证据属于违法行为，且证据是伪造的，不应该
作为处置财产的依据。

老李辩解说，窃听器是安装在自己的车子上，是妻子做
不轨行为的真实记录，没有伪造，也没有违法。

为了强力证明自己的主张，老李申请专业机构对录音内
容与妻子的声音进行音频比对鉴定，可是最终由于妻子缺席
鉴定，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在自家车里安装窃听器合法
龙泉法院审理后认为，老李在自己与妻子共同使用的汽

车上放置窃听装置，并未侵害他人权利，法律也未禁止该行

为，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法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予以
确认。

妻子虽然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在老李申请鉴定
后，却拒不配合鉴定机构的鉴定安排，应承担不利后果。

因此，法院对原告老李提供用以证明妻子与他人存在不
正当关系的证据，予以确认。至于妻子说要给老李“下药”一
事，由于缺乏其他旁证支持，法院不予认定。

鉴于老李与妻子无和好的可能性及提供的相关证据，龙
泉法院一审判决双方离婚，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平分。

自家车上装窃听器录下妻子与情夫“车震”
丈夫怒将录音作证据起诉离婚

法院：证据合法有效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丁海芳

当朋友神秘兮兮地打电话让他“想开点”，常年在外打工的老李不能忍了。这些年，他已经听过
太多关于妻子不忠的传闻，他决定和妻子摊牌！不过，妻子并不承认。老李只好在自家的车上安装
了窃听器……

这份秘密获取的录音证据最终毁掉了两人的情分，老李将妻子告上法庭，这对结婚快20年的夫
妻最终劳燕分飞。

近日，龙泉县法院审理了这起离婚案件。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24日

（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203号
南昌现代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兴

土桥梁临时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
的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
嘉秀巡商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顾晓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绍蒸与被告顾晓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人
民币40000元、利息60600元（暂定计息至2015年10
月）合计100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4）嘉盐商初字第1496号

杭州建联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盐
忠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建联脚手架工程有
限公司、杭州滨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原告海盐忠辉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被告杭州滨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上诉状副本。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591号

刘军、徐红婷：本院受理的原告顾玉苓诉你方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方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民初字第2767号

钱煜强：本院受理原告陈红军、陈媛、陈静静、徐明
光、姜秋女与被告刘娇玲、钱煜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金婺民初字第276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笈卫龙因本票一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10503375 22438842，出票金额为18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6年2月6日，申请人为张侠，收款人为笈卫龙的银行

本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36号

金俊丽：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735号

汤天成、郑秋仙、项云飞、金华飞达机械球墨铸造厂、
金华市金豪火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婺城区
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汤天成、郑秋仙、项云飞、
金华飞达机械球墨铸造厂、金华市金豪火腿有限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
北商初字第7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2384号

姚建勋、姜丽芳：本院受理原告周国新与被告姚建
勋、姜丽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商初字第 238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民初字第554号

方河城：本院受理原告史旦红与被告方河城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
民初字第554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443号

蔡子花：本院受理原告张含梦诉你的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原告诉请：判令蔡子花归还张含梦货款75364元及
利息（自2015年11月30日起至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5月1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921号
周桂芬：本院受理原告王跃诉被告周桂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周桂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王跃诉
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96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时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5月11日上
午10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3085号

梁成俊：本院受理原告周国诚、孙华建与被告梁成俊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欠款155000元并支付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5月27日8时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5号审判庭（东门三楼），审判人
员为楼永高、徐高建、吴哲儿。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703号

蒋岳：本院受理原告陈卓霞与被告朱林森、蒋岳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6月2日
14时，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18号审判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797号

姜丰根：本院受理原告邵敏敏与被告姜丰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黄小英担任审
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应秀萍、人民陪审员朱君欢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5月31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90号

倪新有、李小凤：本院受理原告黄荣昌诉被告倪新
有、李小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89号

倪新有、李小凤：本院受理原告于崇海诉被告倪
新有、李小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1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88号

倪新有、李小凤：本院受理原告吴永年诉被告倪新
有、李小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30日上午9时5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66号

郑杨芳：本院受理原告郑忠波诉被告郑杨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7日上午
10时1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65号

郑杨芳：本院受理原告张小友诉被告郑杨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7日上午
9时5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09号

张金星、张牡丹：本院受理原告张竹萧诉被告张
金星、张牡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5日上午9时50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07号

浙江红天下工贸有限公司、黄方宇宙、吴鸳鸯：本
院受理原告楼文敏诉被告浙江红天下工贸有限公
司、黄方宇宙、吴鸳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6日上午
8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30号

于旭源、金春珠：本院受理原告张朝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请求：两被告归还本金2万元及利息5600元（从起
诉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
日内。定于2016年5月25日下午14点在本院第2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208号

方志钢：本院受理原告郑建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120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方志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郑建慧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403号

杨建平、魏钧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春、徐延松与被
告杨建平、魏钧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衢柯商初字第
1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杨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王建春、徐延松借款本金300000元及
利息损失；被告魏钧龙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
告魏钧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建平追
偿）。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458号

叶翔宇、陶渊：本院受理原告徐孝恩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458号。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巡回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451号

叶翔宇、黄朝丞：本院受理原告王飞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451号。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巡回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460号

叶翔宇、黄龙：本院受理原告王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衢柯巡商初字第460号。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巡回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